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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我国现行刑法总则的有关内容加以展开，主要阐述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概念、犯罪构成
的四个方面、正当行为、犯罪的各种表现形态，以及刑事责任的相关问题、刑罚的体系和种类、刑罚
的裁量、刑罚执行及刑罚消灭等刑法中的重要问题。
本书除正文外，每章都配有“重点问题”、“本章小结”、“思考题及练习题”，有些章节附有“典
型案例”，便于读者学习与深入掌握本书所涉及到的理论及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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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法益保护的广泛性　　法益，即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与利益。
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都只调整和保护某一方面的法益，如民法只调整和保护一定的财产关
系和一定的人身关系，行政法只调整和保护一定的行政关系，而刑法保护的权利和利益包罗万象，人
身的、财产的、经济的、社会秩序的、国家安全的、公共安全的、军事的，等等，几乎包括各个领域
的社会关系，各种各样的权益。
　　（二）部门法律的补充性　　上面提到刑法的调整对象不限于某一类社会关系，而是调整各个领
域的社会关系，而这些权益、社会关系既有其他部门法调整，也有刑法调整，可见，仅以调整对象为
标准，无法把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区别开来。
然而，由于一般部门法的调整手段相对轻缓，在面对严重危害某种权益的行为时力不从心，不能充分
保护某种法益，因而刑法将这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从而
使这种社会关系进人刑法调整范围。
当然刑法也只规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构成犯罪，而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由其他部门法调
整，这是因为刑法还具有下述第三个特征。
　　（三）调整手段的严厉性　　强制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任何侵犯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行为
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干预，其他部门法也都相应地规定了一定的强制
手段。
例如，民法明确规定了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承担违约责任等强制制裁措施；行政管理法
规定了罚款、行政拘留等强制措施。
但是，所有这些调整手段，都不及刑法对犯罪分子进行刑事制裁来得严厉。
刑罚不仅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政治权利，而且可以限制或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在最严重
的情况下还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
因此，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调整手段的严厉性也是其显著的特征。
正因为其调整手段的严厉性，在能够以其他手段实现法益保护的目的时，考虑到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
政策，就不应动用刑法加以调整。
因此，调整手段的严厉性与部门法律的补充性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具有内在的对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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